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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发明专利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 

为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化解公司重点产品消肿止痛贴的潜在风险并保护市场

独占性，经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宝投资”）

购买其拥有的消肿止痛贴发明专利。 

2、关联关系 

此次交易对方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亚宝投资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交易无需

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任武贤 

住所：山西省芮城县亚宝路 41号 

注册资本：6,505.36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 9月 21 日 



经营范围：对医药、食品、化妆品、煤炭、矿产、房地产、文化传媒、证券、

基金、信托、风险投资及以上行业的投资咨询服务；中药材种植与购销；物资贸

易；医药科学技术、生物基因工程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及销售；为亚

宝集团提供生产、后勤服务（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2、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亚宝投资持有公司 21.52%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3、主要业务 

亚宝投资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及资产管理业务。 

4、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27,986.10 

净资产 155,851.45 

项目 2014 年 1-12 月 

营业总收入 189,770.81 

净利润 13,244.0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消肿止痛贴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名称：外用消炎止痛药及其生产方法 

专利号：ZL97117051.7 

专利证书号：102856 

专利权人：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该专利权为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合法持有，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消肿止痛贴采用中药透皮技术主要用于清热消肿，止痛；用于疖疮初起，关

节肿痛的辅助治疗。具有疗效确切、安全、使用方便等特点，经过公司近几年的

运作，现已成为公司主要产品之一。2014 年度，消肿止痛贴实现销售收入 1.11

亿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采用市场价格法确定：从 2015 年起至专利权到期，公司每年

支付亚宝投资当年消肿止痛贴销售收入的 1%作为购买费用，累计支付总金额不

超过 1000 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与亚宝投资于2015年4月20日签署了《发明专利转让合同》，合同主要内

容约定如下： 

1、亚宝投资同意将专利号为ZL97117051.7的发明专利转让给公司，公司同

意受让并支付相应的费用。 

本合同转让的专利权： 

发明专利名称：外用消炎止痛药及其生产方法 

专利号：ZL97117051.7 

专利证书号：102856 

专利权人：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2、亚宝投资承诺合法持有该专利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3、因亚宝投资原因致使转让专利权存在瑕疵或无效的，亚宝投资应退还公

司已支付转让款，并赔偿因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4、专利权转让的费用及支付方式如下： 

（1）从 2015年起至专利权到期，公司每年支付给亚宝投资当年消肿止痛贴

销售收入的 1%作为转让费用，累计支付总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2）实际支付时间不晚于次年的 4月 30日。 

5、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

可以解除本合同： 

    （1）因发生不可抗力； 

    （2） 本专利权被宣告无效。 

6、本合同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消肿止痛贴经过公司近几年的运作，已快速成长为公司重点产品之一，但该

产品发明专利一直为控股股东亚宝投资所拥有，为化解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消肿



止痛贴的潜在风险并保护该产品的市场独占性，促进公司长远发展，故公司此次

向亚宝投资购买消肿止痛贴的发明专利。 

本次关联交易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

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将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

润作出相应的贡献。 

七、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发明专利的议案》。关联董事任武贤、任伟、任蓬

勃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及有关部门的批准。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化解公司重点产品消肿止痛贴的潜在风险，对公司长远

发展是必要的；该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均依法回避了表决，审核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关联交易是双方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定价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该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2日 

 


